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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政府和長策會一直以來都說要確保公屋資源得以善用，但是你們所定出來的公屋政策

就往往不是合理有效地運用資源，而是不停地以「語言偽術」和「數字偽術」來浪費資源、

製造社會分化。寬敞戶惡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寬敞戶惡策浪費資源 

  寬敞戶惡策表面上將居民迫遷到一個小單位從以騰出一個單位讓更多市民能夠入住，

但實際上只是在「搬龍門」、掩飾公屋興建量不足的問題。生老病死是一個正常的階段，

而一個家庭中有輕微的人口變動亦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部份公屋居民就正正因為家庭

中有成員過身而成為所謂的「寬敞戶」，因此要面對被政府當局迫遷的問題。 

  政府經常強調公屋資源十分珍貴，要合理並有效地運用。然而，此項政策卻不停地浪

費公共資源。有部份所謂的寬敞戶雖然現時因輕微人口減少而成為寬敞戶而被迫遷至一個

小單位。但是這些家庭在被調遷至小單位後，家庭中的家庭成員在日後仍有機會結婚生育，

到時候又因為家庭成員人口增加而成為擠迫戶，又要向政府當局申請調遷至大單位時，此

舉正正就是浪費資源，政府當局亦承認騰空現有單位，一般需要 10 星期時間翻新單位用

作編配，最長可能需要 10 個月才能完成翻新工程。公屋居民「大搬細再細搬大」導致最

少 2 個單位被空置一段時間作翻新工程，這樣丟空單位就是政府強調的善用資源嗎？ 

  此外，寬敞戶政策不但浪費公共資源，更加浪費公屋居民的資源。對政府來說，公共

資源就是資源，居民的資源就不是資源。政府完全忽略公屋居民搬遷一次的費用，他們搬

到新居時所花費的裝修工程費用，還有搬遷至小單位後傢俱因新居沒有空位放置而需棄置

並重新購買。除了金錢上的支出，居民的社會資本、他們的社交網絡和鄰里關係都被無視。

當他們搬至新居後需要花大量時間才能適應新居和建立新的社交網絡，居民可能要找一份

新的工作和子女們可能因此要轉校。政府對大財團就採取共產主義；基層市民就採取資本

主義。政府就只會維護大財團的財產和利益，難道大財團的財產就是財產，而基層小市民

的財產就不是財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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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基層市民可恥 

  政府多年來一直分化基層市民，令到市民鬥市民並將公屋興建量不足的責任推卸給市

民，不停在「搬龍門」。就以非長者單身人士和所謂「寬敞戶」作為例子，政府聲稱每年

會將一定數量的小單位用作「寬敞戶」來「大搬細」，將「寬敞戶」迫遷。同時間非長者

單身人士上樓的單位數目會減少，令人認為「寬敞戶」和輪侯中的年青人爭資源。另一方

面，政府亦不斷將「寬敞戶」和「擠迫戶」分化，令「寬敞戶」左右不是人，真的不知如

何是好！ 

資源公分配不均、「只許財團囤地，不準公眾反對」 

  最後，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不是資源不足，而是資源分配不均。政府統計署資料顯示

香港於 2013 年有 240 萬戶住戶，而單位數目與住戶數目的比例是 1 比 1.1，即是當時單

位數目有 260 餘萬。理論上，從這個數字可以得出每一戶家庭最少擁有一個自置物業，

但為何香港的房屋問題仍然如此嚴峻？原因就是政府一直對房屋市場採取放任自由的態度、

在房屋問題上向大財團傾斜，任由大財團囤地。政府不斷極力鼓勵市民置業、將公屋興建

量極小化，寧願選擇與民為敵也避免與富可敵國的商界為敵、維護商界的利益。當市民要

求政府增建公屋去回應訴求時卻以反對人士阻撓發展為由推卸責任，行為可恥。因此，政

府應拿出政治魄力，取消寬敞戶惡策、停上如何迫遷，並且增建公屋、設置資產增值稅和

空置稅來抗衡大財團，對香港廣大市民有一個公道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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